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三力”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0,74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740,000 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518,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222,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7.35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贵州三力” A 股股票 12,222,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

份的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171,05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1,256,39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39303%。 配号总数为91,256,399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91,256,3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66.57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7.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66.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1791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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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16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0年4月7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

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深投环保增资34%股权竞拍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

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于2020年2月28�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深圳市深投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环保）增资53%股权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环 保 公 司 ） 拟 以 A 类 战 略 投 资 者 身 份 参 与 深 投 环 保 增 资 34% 股 权 的 竞 拍 。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环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1997年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5110C。

法定代表人：孙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15,014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2-13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环保项目工程的投资、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培训服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研发和购销；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从事信息技术咨询；会议展览策划；会务服务；展厅展览服务；仓储管

理；室内综合体育场所服务、室内专项体育场所服务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用品及运动服装的零售；动漫相

关衍生产品的设计及推广销售。 许可经营项目：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包括生活商业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

等）、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以及电子废弃物的收集、中转、运输和无害化处理；固体废物（垃圾、污泥、生物质以

及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焚烧发电、供汽、供热、供冷；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分拣整理；废水、废气、固废、噪

声治理、综合利用及检测、监测服务；经营旅行社业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制造集成。 生物质燃料加工，生产

及销售；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包括咖啡馆服务；小吃服务。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98.53%股权，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1.47%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62,771.42 1,156,340.28

负债总额 1,256,060.89 872,625.61

所有者权益 306,710.52 283,714.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6,710.52 280,922.19

项目

2019年1-9月

（未审计）

2018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93,901.87 83,380.67

利润总额 24,198.96 10,643.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78.57 9,84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41.54 44,070.06

3.深投控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4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664218。

法定代表人：王勇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764,9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18楼。

经营范围：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购；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全

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市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股东情况：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持有100%股权。

经查阅相关网站，深投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深投环保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8年6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6671090C。

法定代表人：陈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社区第三工业区工业大道18号A栋。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环保工程的设计；承担环境治理工程（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

经营）；工业废物处理处置技术的开发与技术交流；环保技术咨询；环保设备的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许可经营项目：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治理；非

经营危险货物运输（9类）；废旧家电的回收与拆解；危险废物经营；饲料及添加剂预混料的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深投控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8,891.36 154,641.17

负债总额 34,484.60 31,706.34

所有者权益 124,406.77 122,93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9,628.66 108,711.33

项目

2019年1-6月

（未审计）

2018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34,073.37 81,938.13

利润总额 4,260.45 8,967.50

净利润 3,785.88 8,14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4.72 9,032.37

经查阅相关网站，深投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资产评估结果：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投环保开展了资产评估工作。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

30日，深投环保单体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33,758.82万元，通过收益法评估，深投环保单体财务报表股东全部权

益资本价值为人民币99,500.00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65,741.18万元，增值率194.74%。

5.本次挂牌的主要信息

（1）标的名称：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53%股权项目。

（2）挂牌价格：每1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95元。

（3）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4）挂牌地点：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5）挂牌起止日期：2020年3月2日至2020年4月26日。

（6）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

（7）其他挂牌信息：深投环保本次增资拟引入两类战略投资者，其中A类战略投资者1名，为综合资源型，增资

后持股比例为34%（新增注册资本7,234.0425万元）；B类战略投资者1名，为资本运作型，增资后持股比例为10%

（新增注册资本2,127.6596万元）；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持有标的（增资后）的股权比例为9%（新增注册资本1,

914.8936万元）。

6.投标的目的与意义

参与深投环保增资项目竞拍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若中标，可以实现公司环保产业链横向的延展，填补公司环

保产业在危废领域的空白，同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7.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中标后，环保公司将作为参股股东增资入股深投环保，控制权相对薄弱，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公司将加强外

派董事、监事的管理，根据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职责，切实控制管理风险。

8.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参与深投环保增资34%股权竞拍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深投环保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33,758.82万元，评估值为

人民币99,500.00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65,741.18万元，增值率为194.74%。 参与增资股权竞拍的价格以深投环保

增资股权项目公告中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作价依据，且参与本次深投环保增资股权竞拍有助于公司未来开展危废处

理业务，符合公司多元化布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参与深投环保增资34%股权的竞拍。

9.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环保公司以A类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深投环保增资34%股权的竞拍。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环保公司增资，增资具体金额以最终竞拍价格为准。

（二）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Newton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 《关于向Newton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007）），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为邳州市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

项目、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深能扬州小纪镇4.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浙江六横舟山港LNG接收站项目向境

外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增资人民币49,861.38万元（该增资将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投入，实际

美元增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潮州市南山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

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潮州深能燃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燃气）拟设立潮州深能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

记为准，以下简称：潮州综合能源公司），投资建设潮州市南山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以下简称：潮州天

然气项目）。

潮州天然气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1,030万元，自有资金为总投资的20%,为人民币2,206万元，其中，综合

能源公司按82%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1,809万元，潮州燃气按18%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397万元，其余投

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综合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7年12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X8F494。

法定代表人：张世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及用能咨询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冷热电等

综合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互补型能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生物质能源、地热能源

投资经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储能设备的开发、建设及运营。 许可经营项目：购电、售电、电力交易及代理、增量配

网、智能配电网及园区微电网的投资建设、营运、服务（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3.潮州燃气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5年4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338143615M。

法定代表人：王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

注册地址：潮州市东山路高级技工学校内潮中产业创新创意园1号产业创新中心第4层412号房。

经营范围：燃气输配管网、船舶加气站、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气化站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建设、工

程信息咨询；燃气管网及相关配套设备的设计、销售、安装、维修；销售：燃气设备、燃气炉具、燃气管材及相关零配

件，建材；货物进出口；危险货物运输；储存、销售：天然气、石油气(储存项目仅限于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情况：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广东韩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9%股权，潮州华

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华瀛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潮州天然气项目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南山工业园区内，已获潮州市发改委的核准（潮发改核准〔2019〕1

号）。项目拟建设2×7兆瓦级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机组，第一阶段建设一套7兆瓦级燃气发电机组及余热锅炉，并配备

1台15吨/小时的燃气锅炉作为备用。 项目拟并入南山工业园区10千伏低压配电网，对地方电网负荷稳定供应可起

到保障作用，亦可作为区域电网应急黑启动电源点。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本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布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的战略规划，项目投产后能与潮州深能凤泉湖项目、潮州

深能甘露项目、潮州深能环保电厂形成协同管理，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潮州天然气项目存在天然气涨价风险、热用户用热稳定性风险。 公司将通过统筹安排，增加自主采购天然气供

应量，确保项目天然气的供应量充足与气价稳定；通过合理定位供热价格，增强用户粘性，保证项目运营稳定。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综合能源公司与潮州燃气在广东省潮州市共同出资设立潮州综合能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

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206万元。其中，综合能源公司按82%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9万元，潮州燃气按18%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397万元。

（2）同意潮州综合能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投资建设潮州天然气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1,03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2,206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燃气板块股权划转增资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

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所属燃气资产进行整合，将持有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

30%股权、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大鹏）4%股权、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大鹏）4%股权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燃控）。 公司将所

持有的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给深能燃控，获得深能燃控100%的股权支付。

2.股权划转方案

因深能燃控是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本次划转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权划转采取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划转方式。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股权账面净值为人民1,

405,951,462.33元，深能燃控因本次股权划转对应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其余账面净值人

民币905,951,462.33元计入深能燃控资本公积（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据为准）。 划转完成后，深能燃控的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9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45,000万元，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持有的深能燃控股权100%保持不变。

3.整合目的及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内部为调整业务架构而实施资产整合，划转完成后，将形成以“集团公司—产业平台—经

营单位” 三级管控体系，有利于优化管控模式，理顺管理关系，提升运营效率。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股权结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4.董事会审议意见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30%股权、广东大鹏4%股权、深圳大鹏4%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至深能

燃控，即公司以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权对深能燃控进行增资，获得深能燃控100%的股权支付。 深能燃控因此次

股权划转对应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其余账面净值人民币905,951,462.33元计入深能燃控

资本公积（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据为准）。股权划转完成后，深能燃控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145,000万元，由公司100%持有。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

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李英峰董事作为考核对象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

1.公司董事会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司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符合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与管

理》制度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程序，确保考核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促进公司综合

治理水平的提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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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on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公司拟向境外全资子公司Newton?Industrial?Limited （以下简称：Newton公司） 增资人民币49,861.38万

元，用于补充其与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合资建设的邳州市

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项目、深能涟水4.75万千

瓦风电项目、深能扬州小纪镇4.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的资本金需求，以及其向浙江浙能六横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增

资的资本金需求。 上述项目的投资事项已经2019年12月6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2019年12月26日

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9年12月7日披露的 《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2019-050〉、2019年12月27日披露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064〉）。

上述增资事项已经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

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Newton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8年7月3日。

营业执照号：285574。

法定代表人：于春玲。

法定股本：5万股。

已发行股本：35股。

企业类型：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经营范围：境内电力项目的投资和融资。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

（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770,184.51 759,470.74

负债总额 323,669.05 322,971.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41,224.79 431,880.4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

（未审计）

2018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58,023.67 47,440.79

利润总额 37,349.08 19,999.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652.84 16,877.97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1,646.51 28,022.28

三、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为货币出资，由公司为前述六个项目向Newton公司增资人民币49,861.38万元（该增资将以折算为

美元的形式投入，实际美元增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四、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Newton公司增资能够缓解其项目投资的资金压力，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五、增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公司向Newton公司增资、Newton公司向六家项目公司增资的过程中存在汇率波动的风险。公司将在购汇、

结汇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尽量控制汇兑风险损失。

六、董事会审议意见

（一）同意公司为邳州市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

风电项目、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深能扬州小纪镇4.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浙江六横舟山港LNG接收站项目

向境外全资子公司Newton公司增资人民币49,861.38万元（该增资将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投入，实际美元增资金

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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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我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

案系以2019年末总股本912,370,03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5元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01,803,520.90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0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12,370,0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5.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9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4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4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4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4月24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151 江淦钧

2 01*****796 柯建生

3 08*****446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国鑫3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 08*****086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索菲亚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04月15日至登记日：2020年04月2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仙宁路2号

咨询联系人：陈曼齐、陈蓉

咨询电话：020-87533019

传真电话：020-87579391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231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钢股份”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0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

“凌钢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70”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4.40亿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

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方式进行。 若认购不足4.40亿元的部分则由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4月13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股东 184,540 184,540,000

合计 184,540 184,540,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4

月15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

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

（手）

认购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250,855 250,855,000 4,605 4,605,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4,

605手，包销金额为4,605,000元，包销比例为1.05%。

2020年4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 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果汇总

类别

认购数量

（手）

认购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原股东 184,540 184,540,000 - -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250,855 250,855,000 4,605 4,605,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4,605 4,605,000 - -

合计 440,000 440,000,000 4,605 4,605,000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9号金融街中心北楼16层

电话：010-5680033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发行人：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7日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瑞达”、“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５４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１６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

证券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５４２．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７９．４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２．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９７

元

／

股。

芯瑞达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芯瑞达”股票

１

，

０６２．６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

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

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３３

，

８３８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９

，

３８７

，

３３７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９８

，

７７４

，

６７４

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１９８７７４６７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５３．２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５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８７．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０７４５０８６％

，申购倍数为

３

，

１１７．７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丹科技”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３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１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金丹科技”，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０８２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５３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２

，

８３０

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９８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４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４２０

，

４０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７２

，

７２１

，

６７９．５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９

，

５９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１１７

，

４２０．４１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８２９

，

４５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３

，

７４７

，

５９８．６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４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２

，

３０１．３８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温州德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德裕安心一号证券

私募投资基金

２７３ ６

，

１５０．６９ ２７３

２

万金泉 万金泉

２７３ ６

，

１５０．６９ ２７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０

，

１４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２９

，

７２１．７９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

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摩高科”、“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５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６０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５４．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

２

，

２５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

１

，

５０１．６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北摩高科”

Ａ

股股票

１

，

５０１．６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

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０１

，

４１２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２

，

６３９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４５

，

２７９

，

２３２

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４５２７９２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１６７．２６２６５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７８．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５４９００９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６２９．８９４５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